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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老太潜入菜园偷菜，被菜
主发现后逃跑，追赶过程中老太意外
摔倒受伤住院，后将菜主起诉至法院，
要求对方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8万余
元。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后，判决驳回“偷菜人”的全部诉讼请
求。近期，这起案件受到舆论关注。
该案的裁判依据是什么？有何社会警
示意义？记者采访了案件主审法官和
法律专家。

判决书显示，该案发生于2022年
10 月 21 日晚，事发时原告王某 71
岁。其自述在河边沙地查看自己种的
蔬菜时，被告黄某以原告偷菜为由，持
棍对其进行追打，致使原告摔倒受伤，
被诊断为右肱骨外科颈骨折、右肱骨
大结节骨折，伤情经鉴定为十级伤残，
产生医疗费2.3万余元。原告认为，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应承担赔偿责任，此事经重庆市永川
区公安局松溉派出所多次调解无果，
原告遂诉至法院。

永川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并
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持棍追打，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住院的
病历上也没有用棍击打致伤的伤情诊
断，由此可见其受伤与被告的行为之
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被告
采取的喊叫、追赶等行为并未超出一
般人的合理预见范围，故判决驳回原
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案主审法官，永川区法院法官
肖静告诉记者，从法律角度来看，自然
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任何
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侵
犯权利的行为人应承担民事责任。同
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
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的后果。

据法官介绍，该案也具有典型的
社会警示意义。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民事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得违反法
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王某的偷菜
行为是道德与法律均不宽容的行为，
不能因为“谁受伤”而判“谁有理”，也
不会因为“谁哭闹”而判“谁有理”。司
法不会让任何一个守法者为他人的违
法行为或过错买单。任何人也不能从
其违法行为中获利。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指出，
该案对于公众有着道德与法律的双
重意义。从法律角度来看，要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不做违法的事情；从道德
的角度来看，更要加强道德自律，不做
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

据新华社

“模仿秀”花样百出

2023年电视剧《狂飙》播出，演员
张颂文在剧中饰演的高启强让观众印
象深刻。近期，某短视频平台一名男子
起名“小颂文”，在直播中模仿《狂飙》
剧中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角色而迅速
走红网络。

记者观察发现，在“小颂文”的直
播间，主播的穿着打扮和剧中高启强
的造型别无二致。他一边播放电视剧
中高启强的台词配音“风浪越大，鱼越
贵”；一边模仿其经典动作。几个小时
内，该主播虽然一直重复这几句台词
和几个动作，却不断有观众涌入直播
间，不少人还刷了礼物。

除了“小颂文”外，《狂飙》中的其
他演员也有不少模仿者，如演员张译
的模仿者给自己起名“小张译”，目前
已改名为“小张译”（盗版），经常与“小
颂文”直播连线。“小颂文”在直播中直
呼“安欣（张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名）！
我找到你了，安欣”。参与直播连线的
还有给自己起名“狂飙婷”“山西书婷”
的网友，二人模仿《狂飙》中演员高叶
饰演的陈书婷一角。有网友称，刚刷到
以上几位模仿者直播连线时，还以为
《狂飙》剧组团建了。

近年来，网络上涌现出不少模仿
者。记者注意到，有人坐着轮椅、戴着
面具模仿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
廉·霍金”。有观众刷礼物时，该主播便
会从轮椅上站起来，高举轮椅舞蹈。直
播间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霍
家军，舰长举轮椅”。该主播已于5月
21日被所在短视频平台封禁15天，
违规原因是以他人弱点、身体不便或
特定人群博眼球。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栾燕认为，如果模仿者使用与明星
相似的外貌或声音，并且有意或无意
地导致公众混淆，误以为是明星本人，
这可能涉嫌侵犯明星的肖像权或姓名
权。如果模仿者在表演中未经授权而
使用明星的原创作品（如歌曲、电影片
段等），则可能侵犯著作权。

对于模仿已故名人的行为，中国
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指出，民法典对人格权利的保护有明
确规定，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其生前
的人格权，变更为死者近亲属所有。如
果未经授权就借此进行商业活动，则
系侵权行为。

利用长相赚取流量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主播因为长
相与明星神似，便取一些容易让人混淆
的网名，从中赚取流量，甚至借此牟利。

2022年，湖南长沙有几名网友组
成山寨男团“eso”，其成员包括模仿
鹿晗的“鹿哈”、模仿黄子韬的“黄子
诚”，以及“易烊干洗”“权酷龙”“王二
博”“王俊卡”等。这些人以与艺人姓名
字音、字形相近的名称作为账号名称，
对艺人进行模仿。

随后，团队中部分成员被举报侵
权，“权酷龙”“王二博”等网名也被修
改，而“鹿哈”则在将网名改为本名后，
继续以“凌某某”的名字进行直播带货。

还有模仿者通过模仿明星参加商
演活动，从中获取收益。来自广西的何
女士曾在某商业中心遇见一个长相与
歌手林俊杰十分相似的人，没过几天，
她刷到一则短视频，视频内容就是她
此前见到的场景。但该账号主播并非
歌手林俊杰，而是一位长相与林俊杰
相似的模仿者。

记者搜索该主播的账号发现，目
前其在某短视频平台有9.6万粉丝。
其主页200多条视频中，有不少是林
俊杰的街头模仿秀，视频长度十几秒
至三十几秒不等，大多都是他在街头、
音乐酒吧或某些活动现场演唱林俊杰
的歌曲。

该主播将大部分视频打上“林俊
杰”话题标签，且在“某某分杰”的主页
标注了“只接商演合作”等字样。通过
其在主页留下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
到对方经纪人，了解到该主播在婚礼
上进行商演的报价为1.5万元，可以
演唱4首歌曲，另需自备音响等设备。

朱巍认为，对明星进行模仿，其特
殊之处在于明星的人格权，一般也称
为商事人格权，会涉及与明星有关的
商业利益。如果主播的模仿行为是假
借明星的商业利益而进行了令人混淆
的宣传，则可能涉及侵害明星的人格
权。另外在模仿明星时，如果是模仿明
星演唱曲目，则有可能涉及版权问题；
如果是模仿明星在一些电影桥段中的
表演，则可能涉及明星演绎的表演权。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甄景
善说，模仿者通过模仿名人的外形、假
借名人名义进行直播带货、商演等，其
目的在于利用名人具有的较高知名度
及影响力，误导消费者进入直播间、观

看商演，符合“商业混淆行为”特征；或虽
未造成消费者混淆，但系利用公众对于名
人模仿者的猎奇心理吸引流量，从而达到
其推销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有悖于诚实信
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准则，扰乱了市场秩
序。此类行为均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

平台加强审核监管

在甄景善看来，主播基于人身自由
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对其直播行为享
有广泛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其取名、
长相装扮、表演内容等，但主播的上述人
身自由也应当有限制，即应当在法律范
围内进行直播表演活动，不能损害其他
主体的合法权益。相对应的，明星作为公
众人物，其享有的人格权以及表演者权
等合法权利也会受到一定限制，往往表
现为其对于他人的轻微侵权具有一定的
容忍义务。

“因此，对于主播的模仿行为是否构
成侵权的认定，应当结合名字、长相装
扮、声音、表演内容等要素综合判断。有
可能单看一个要素，主播不构成侵权；但
如果将所有要素综合起来，则应当认定
主播实施了冒充明星的侵权行为。另外，
对于主播在直播表演过程中是否谋取了
利益，或者其表演是否以谋利为目的，也
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因素。如果主播是以
谋取利益为目的，包括吸引粉丝关注和
打赏等，而进行类似表演，则应当从严监
管。”甄景善说。

他提出，借明星身份进行直播带货
却不表明模仿者身份，故意误导公众骗
取打赏，或借明星的名义承接商演活动
招摇撞骗，则可能构成诈骗罪，承担相应
的刑事责任。

“平台和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
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尊重保护知识产
权、杜绝不劳而获的良好社会风气。此
外，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明星也应当积极
主张权利，向违法侵权者说不，依法要求
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甄景善说。

栾燕认为，网络传播平台应尽到审
核义务和监管责任，对主播进行必要的
审核，确保其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利用
技术手段，如算法识别等，辅助监管和防
止侵权行为；对于接到的侵权投诉，及时
响应并采取措施；建立信用体系，对违规
主播进行信用惩戒，并通过信息公示制
度，增强透明度，让用户了解平台规则和
主播信息，避免被误导甚至上当受骗。

据法制日报

“撞脸”名人肆意模仿蹭流量

毫无限度的名人“模仿”该严管
手持篮球、穿着科比标志性

的 24 号球衣，直播间播放《see
you again》等背景音乐，直播内
容显示“模仿秀，孩子们，我回来
了”……近日，一名男子在直播
时模仿已故篮球明星科比引发
热议。当下，在各大直播间，类似
的模仿比比皆是。有网友提出，
如果因“撞脸”就刻意模仿明星，
蹭明星流量，还通过直播卖货盈
利，是否涉及侵权？

CFP供图

重庆老太偷菜摔伤
索赔8万元被驳回

自己的错误
就该自己买单


